[bookmark: _Hlk104992429]协议编号：【P2019M12A-GGTZ10-012-2】
项目委托监管合同之补充协议二
甲方/委托公司：五矿国际信托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王卓
联系地址：北京市东城区朝阳门北大街五矿广场C座9层
联系人：毛虹力 
电话：15977790599

乙方：北海钰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黄小达 
联系地址：北海市银海区阳光城悦江海营销中心
联系人：容开椿
电话：13878988156

[bookmark: _Hlk510190356]丙方/监管公司：北京康正宏基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齐宏
联系地址：北京市朝阳区裕民路12号中国国际科技会展中心B1001
电话：13701191625
联系人：王鹏

丁方：北京康信君安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王鹏
联系地址：北京市朝阳区裕民路12号中国国际科技会展中心A座1601
电话：18518019795
联系人：何涛

[bookmark: _Hlk56361525]甲方、乙方和丙方于2019年【7】月【30】日已签订编号为【P2019M12A-GGTZ10-012】的《项目委托监管合同》及于【2020】年【7】月【 1 】日已签订编号为【P2019M12A-GGTZ10-012-1】的《项目委托监管合同之补充协议》（以下统称为“《委托监管合同》”）。甲方、丙方、丁方已于2022年5月10日签署编号为【WKXTTHGL-2019-002-补充002】的《信托项目投后管理业务合作框架协议之补充协议二》。现甲方、乙方、丙方、丁方共同就《委托监管合同》项下相关事宜，经各方友好协商一致，签署本补充协议，以资共同遵守。就本补充协议而言，除非上下文另有约定或说明，本补充协议所使用的词语与《委托监管合同》使用或定义的词语具有相同的含义。

一、丙方将《委托监管合同》项下的全部权利和义务转让给丁方，丁方同意受让《委托监管合同》项下的全部权利和义务。甲乙双方对此一致同意，自本协议签署生效之日起，由丁方享有《委托监管合同》项下原由丙方享有的全部权利，并由丁方负责履行《委托监管合同》项下原由丙方履行的全部义务，但丙方仍应履行《委托监管合同》中所约定的保密义务。

二、丁方接收监管服务费的账户信息如下
户名：北京康信君安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开户行：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地安门支行
开户账号：0200 3376 1910 0015 708

三、丙方同意，甲方将本协议签署生效之前应付未付丙方的监管服务费支付至丁方。

四、本补充协议为《委托监管合同》的有效组成部分，若本补充协议的内容与《委托监管合同》不一致的，应以本补充协议为准；本补充协议未约定内容仍以《委托监管合同》约定内容为准。

五、本补充协议自各方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或签章并加盖公章或合同专用章之日起生效。授权代表签署本补充协议的，应提供合法有效授权文件。

六、本补充协议正本一式【捌】份，每份具有同等法律效力，各方各执【贰】份。

七、本补充协议系经各方协商制定，在签署本补充协议时，本补充协议当事人各方对本补充协议的所有条款的规定已经阅悉，均无异议，并对当事人之间的有关权利、义务和责任的条款的法律含义以及相应的法律后果理解一致。

（以下无正文）


（以下无正文，为编号为【P2019M12A-GGTZ10-012-2】的《项目委托监管合同之补充协议二》签署页）


甲方（公章或合同专用章）：五矿国际信托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或签章）：


乙方（公章或合同专用章）：北海钰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或签章）：


丙方（公章或合同专用章）：北京康正宏基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或签章）：


丁方（公章或合同专用章）：北京康信君安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或签章）：


签约时间：【2022】年【  】月【  】日
签署地点：北京
1

